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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仪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 

 

1．管理人员须责任心强，工作认真，并熟悉其结构、性能、精通操作并能够承担一般的保

养维修及开发应用等技能。 

2．本人所负责的仪器设备应加强日常管理和维护，定期检查维修保养，保持实验仪器始终

处于完好状态，对仪器故障应本着少花钱、多办事的原则，尽量自己动手修理，保证仪

器的正常工作。 

3．大型仪器设备旁边均应配备操作规程，使用人均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。不得擅自拆卸或

改装，如因仪器设备精度不高，结果落后，需拆改，须报主管部门履行手续，方可拆装。 

4．仪器设备在使用中，发生事故或损坏，或实验室发生的各种意外事故，要及时向实验室

主任以及主管部门报告，迅速查明原因，妥善解决或追究责任。 

5．在完成教学任务前提下，管理人员应做好大型仪器为化学系科研服务的工作，同时积极

开展社会服务和技术开发动，充分发挥仪器的作用，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，做到服

务热情、数据准确 、测试快速。 

6．大型仪器实行开放式管理，实行培训、预约制度，管理人员必须做好培训、监督和检查

工作，同时定期为不具独立使用资格的教师或学生测试样品。 

7．管理人员须按《大型仪器对外服务收费标准》收取服务费用，做到有帐可查，年终向化

学系汇报。 

8．定期统计大型仪器的工作状态，包括性能、用机时数、测试样品、对象，为中心作后续

工作计划服务。 

9．仪器设备的报废，必须做技术鉴定，提出报废申请表一式五份逐级上报审批。 

10．保管人员变更时应办理移交、接受帐物手续，交接不清，不得调离。 

11．实验室要做到文明整洁，科学管理。下班前应关好水管、电源和门窗，做好实验室安全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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